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类相关案件处理指导意见（二） 

为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高监管效率，统一规范本市食品类相关

案件处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制定

本意见。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作出明确规定前，

本市食品类相关案件处理适用本意见。 

一、违法所得的计算 

本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法》作出行政处罚时，

违法所得应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全部经营收入，不扣除应缴税款或所生产、

销售食品或原料的购进价款。 

二、货值金额的计算 

本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法》作出行政处罚时，

原料及食品添加剂按照进价计算货值金额，半成品按照原料价格加其他

成本计算货值金额，成品（包括已售出、未出售、抽样检验）按照销售

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销售价格应当以销售单、合同、货价签等明示的单



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该产品被查处时市场零售价的平均单价计算

货值金额。 

三、《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适用 

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食品经营者同

时符合以下第（一）、（二）、（五）、（六）项规定的，从事食品零

售业务的经营企业同时符合以下第（一）、（二）、（三）、（五）、

（六）项规定的，从事食品批发业务食品经营企业同时符合以下第（一）、

（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视为符合《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可以免予除没收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之外的行政处罚： 

（一）食品进货渠道合法，索取并留存真实、合法的供货方食品生产或

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能够

对购进的食品追根溯源； 

（二）索取并留存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或其他合格证明复印件,保健

食品经营者索取并留存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含技术要求、产品说

明书等）和企业产品质量标准复印件，进口保健食品还应当索取并留存

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 



（三）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食品进货查

验记录真实、完整，记录项目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 

（四）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建立真实、完整的食品销售记录，记

录项目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能够对销售的食品

追根溯源； 

（五）相关凭证及记录保存期限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第二

款规定； 

（六）依据《食品安全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到第（八）

项的规定对预包装食品标签进行审查，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 

经营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同时符合以

下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视为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可以免予除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用农产品之外的行政处罚： 

（一）食用农产品购进渠道合法，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真实、合法的社会

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索取并留存供货方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能够对购进的食用农产品追根溯源； 



（二）索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进

口食用农产品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畜禽产品为检疫证明，猪肉除

检疫证明外，还包括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三）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食用农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真实、完整，记录项目符合《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规

定。 

媒体、监管部门等已发布不合格食品信息后仍继续经营的，或消费者提

供证据，证明经营者知情的，不能免予处罚。 

四、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定性 

（一）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

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制定、公布。” 

（二）违法界定标准 



1.行为主体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包括餐饮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包

括持有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主体或者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主

体。 

2.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添加了除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之

外的药品。 

（三）证据规则 

1.必须取得的证据 

（1）证明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添加了除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之外药品的证据。即证明生产、经营的食品中含有：未收录在《既

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中，但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认定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

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

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原

卫生部于 2002 年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现行有效，

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新



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目录前，应遵照执行。案件中

涉及未收录在《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中，但收载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中的大蒜、辣椒等物质，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给予明确答复前，案件办理机构应采取“一案一请”原则;未收录在《既是

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中，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允许添加药品

的食品除外。 

（2）货值金额的证据。 

2.非必须取得的证据 

（1）添加药品的食品。 

（2）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3）存在违法所得及违法所得数额的证据。 

五、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过期食品的行为定性 

（一）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违法界定标准 

1.行为主体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包括持有食品经营许可的主

体或者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主体。 

2.向顾客销售或赠送了（包括堂食小吃的赠送）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

品或散装食品。 

（三）证据规则 

1.必须取得的证据 

（1）证明经营、赠送了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或散装食品的证据。 

在餐饮服务提供者就餐区等向销售者开放的区域处发现过期食品（包括

已开封及未开封），应定性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2）货值金额的证据。 

2.非必须取得的证据 

（1）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2）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3）存在违法所得及违法所得数额的证据。 

六、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过期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加工制作餐饮的行

为定性 

（一）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禁止生产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二）违法界定标准 

1.行为主体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包括持有食品经营许可的主

体或者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主体。 

2.在餐饮加工制作中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食

品添加剂。 

（三）证据规则 

1.必须取得的证据 

（1）证明在餐饮加工制作中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食用农

产品、食品添加剂的证据。 



（2）货值金额的证据。 

2.非必须取得的证据 

（1）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 

（2）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 

（3）存在违法所得及违法所得数额的证据。 

（四）与未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行为的辨析 

在餐饮服务提供者操作间等未向消费者开放的区域处发现过期食品（包

括已开封及未开封），无证据证明已直接销售、赠送给消费者或已使用

过期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应定性为未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